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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查扣毒品半成品與先驅原料
及化學品庫房入庫須知第二點、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二、毒品庫存放之物品，

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含有毒品成分之半

成品、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所列管之第

四級毒品之毒品先

驅原料及製毒工廠

查扣之化學品為優

先。 

（二）含有毒品成分之半

成品、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所列管第四

級毒品之毒品先驅

原料及製毒工廠查

扣之化學品淨重合

計須達五十公斤以

上，另大麻成品淨

重須達五十公斤或

植株五十株以上。 

（三）不得為符合國家標

準 CNS15030 分類之

危害性化學品，亦

不得為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管理法規

範之毒性、關注化

學物質。但經臺灣

高等檢察署（以下

簡稱臺高檢署）委

託之專業處理機構

或概括選任之鑑定

機關認定得入庫

者，不在此限。 

（四）移送機關應出具毒

品鑑驗報告。 

二、毒品庫存放之物品，

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含有毒品成分之半

成品、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所列管第四

級毒品之毒品先驅

原料及製毒工廠查

扣之化學品為優

先。 

（二）淨重合計須達五十

公斤以上。 

（三）不得為符合國家標

準 CNS15030 分類之

危害性化學品，亦

不得為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管理法規

範之毒性、關注化

學物質。但經臺灣

高等檢察署（以下

簡稱臺高檢署）委

託之專業處理機構

或概括選任之鑑定

機關認定得入庫

者，不在此限。 

（四）移送機關應出具毒

品鑑驗報告。 

各檢察署之扣押物品雖 

不符合前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之規定，惟事實上 

難以自行保管，且認有 

必要時，得以專案敘明 

理由並檢附相關資料佐 

證後，向本署提出申請 

，由本署出具意見陳報 

依一百十三年八月二十二

日臺灣高等檢察署精進大

麻等保管及銷燬流程會議

結論修正，擴大入庫標的

並解決大麻需辦理入庫，

而未能符合本點規定之案

件，爰修正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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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檢察署之扣押物品雖 

不符合前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之規定，惟事實上 

難以自行保管，且認有 

必要時，得以專案敘明 

理由並檢附相關資料佐 

證後，向本署提出申請 

，由本署出具意見陳報 

臺高檢署審查，經臺高檢 

署核准其必要性後始得 

辦理入庫。 

臺高檢署審查，經臺高檢 

署核准其必要性後始得 

辦理入庫。 

六、移送機關辦理物品入

庫時，應以不銹鋼或

耐酸鹼、抗腐蝕之適

當容器盛裝毒品半成

品、先驅原料及化學

品，容器應確實密封

以免揮發；另大麻成

品或植株入庫前，須

由法務部調查局封緘

並確實密封，避免外

露。以上物品入庫均

須在容器上詳實標示

物品名稱、重量(含容

器)、扣押物品清單編

號、該管檢察署名稱

及保管字號。 

六、移送機關辦理物品入

庫時，應以不銹鋼或

耐酸鹼、抗腐蝕之適

當容器盛裝毒品半成

品、先驅原料及化學

品，容器應確實密封

以免揮發，並在容器

上詳實標示物品名

稱、重量(含容器)、

扣押物品清單編號、

該管檢察署名稱及保

管字號。 

為配合大麻入庫及符合獲

案毒品處理流程管制作業

要點規定，爰修正本點。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查扣毒品半成品與先驅原料及化學品庫房入庫流程圖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查扣毒品半成品與先驅原料及化學
品庫房入庫流程圖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查扣毒品半成品與先驅原料及化學
品庫房入庫流程圖 

 

 

 

 

 

 

 

 

 

 

 

 

 

 

 

 

 

 

 

 

 

 

 

 

 

 
 

避免內容不清楚，爰

酌作文字修正。 

 

備註： 
一、本庫房所保管之入庫扣押物仍應由該管檢察署處分。 
二、各檢察署贓物庫承辦人應於該管檢察官核發處分命令後，一個月內辦

理出庫，不得以難以處理等理由延滯出庫時間。 

備註： 
一、本庫房所保管之入庫扣押物仍應由該管檢察署處分。 
二、各檢察署贓物庫承辦人應於該管檢察官核發處分命令後，一個月內辦

理出庫，不得以難以處理等理由延滯出庫時間。 

移送機關須先填妥「入庫申
請暨審核表」並備齊相  關

證明文件送本署審查 

本  署 
審  核 

不合格 

合  格 

通知移送機關入庫 

原則:偵查中案件，符

合本署查扣毒品半成

品與先驅原料及化學

品庫房入庫須知第二

點第一項規定者。 

例外:有難以自行保

管之事實上原因或審

理中案件→經以專案

核准。 

本署承辦人、該管地檢署承
辦人及移送機關三方會同

共同清點入庫證物 

預約入庫時間 

1．扣案證物應以

適當容器盛裝，

確實密封。 

2．詳實標示物品

名稱、重量(含容

器)、扣押物品清

單編號、該管檢

察署名稱及保管

字號。 
本署承辦人每六個月造冊陳
送臺高檢署核備，並副知該管
檢察署，請該管檢察署據以核

對存放之數量。 

3．應依檢察機關扣

押贓證物處理規定

及本署查扣毒品半

成品與先驅原料及

化學品庫房入庫須

知辦理入庫。 

4．提供扣押物品

清單予本署毒品

庫管理人員備

查。 

通

知

補

正 

通
知
不
予
入
庫 

已補正 

無

法

補

正 

移送機關須先填妥「入庫
申請暨審核表」並備齊相  
關證明文件送本署審查 

本  署 
審  核 

不合格 

合  格 

通知移送機關入庫 

原則:偵查中案件，符

合第二點第一項規

定者。 

例外:有難以自行保

管之事實上原因或

審理中案件→經以

專案核准。 

本署承辦人、該管地檢署
承辦人及移送機關三方會

同共同清點入庫證物 

預約入庫時間 

1．扣案證物應

以適當容器盛

裝，確實密封。 

2．詳實標示物

品名稱、重量(含

容器)、扣押物品

清單編號、該管

檢察署名稱及

保管字號。 
本署承辦人每六個月造冊陳
送臺高檢署核備，並副知該
管檢察署，請該管檢察署據

以核對存放之數量。 

3．應依檢察機

關扣押贓證物

處理規定及本

須知辦理入庫。 

4．提供扣押物

品清單予本署

毒品庫管理人

員備查。 

通

知

補

正 

通
知
不
予
入
庫 

已補正 

無

法

補

正 


